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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将基

因编辑猪肝移植到一名 71岁的患者体内，成为世

界上第 5例活体异种器官移植［1］。在此之前，美国

的研究团队已完成 2例基因编辑猪心和 2例基因

编辑猪肾活体移植手术。这些研究是验证异种器

官移植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步骤，研究结果将

使人们了解异种器官移植这种创新医疗方法的可

行性［2］。

由于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供体严重不足，很多

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去世，异种器官移植

是解决全球器官匮乏最有价值的方法之一［3］。随着

异种器官移植的发展，伦理规范的建设至关重要。

目前，异种器官移植不是临床标准治疗方式，只是

试验性治疗方式，即危重疾病患者没有其他治疗方

式情况下的选择［4］。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需要

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患者的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的必要

条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异种器官移植

知情同意产生的伦理问题，对于异种器官移植试验

性治疗知情同意具体实施步骤的研究较少。我国

目前已经开展了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为了维

护患者利益，促进异种器官移植的发展，迫切需要

进行知情同意具体实施步骤的研究。

传统知情同意强调患者自主，作为“理性自我”

作出决定。这种理性自主的知情同意人是原子自

我，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实的异种器官移

植涉及患者及其家属，如果仅重视理性自主患者个

人的知情同意，会导致知情同意无法完成。另外，

医生和患者的行为应该符合伦理规范，然而传统知

情同意“正当行动”要求使得人们依赖于外在规则，

导致内在责任感弱化。

应该如何做好异种器官移植知情同意？本文

结合中国基因编辑猪肝移植的案例，从关系伦理视

角分析知情同意中能力要素、信息要素和决策要素

产生的伦理问题，提出在异种器官移植中“我—你”

和“我—它”结合的知情同意模式，建立医患之间的

信任，实现医生、患者及其家属积极承担异种器官

移植的责任，为异种器官移植知情同意的进行提供

理论和实践指导。

一、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模式

（一）知情同意的提出及发展

知情同意并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近现代进行

人体试验后提出来的医学伦理规范。古希腊《希波

克拉底誓言》中没有知情同意，强调医生为患者的

利益考虑并做出有利于患者的决策，而患者不需要

关系伦理视角下异种器官移植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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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医疗决策。1747年，詹姆斯·林德的坏血病试

验是最早的对照试验，确证了治疗坏血病的有效治

疗方法。在这之后很多年，人体试验都没有知情同

意的要求。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医生用活人做人

体试验，没有得到受试者同意，并使受试者受到了

非常严重的身心伤害。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医生在

纽伦堡进行审判，并于 1947年颁布了《纽伦堡法

典》。《纽伦堡法典》第一条规定，“受试者的自愿同

意是绝对必要的”，强调受试者的自愿参与和同

意。1964年《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知情同意的概

念，知情同意成为人体试验的伦理要求。

虽然有了知情同意的要求，但是并没有引起研

究人员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美国爆发了塔斯基

吉梅毒试验、犹太慢性疾病的癌症研究等丑闻，研

究人员故意隐瞒受试者关于研究的相关信息，严重

伤害了受试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重视

知情同意。

1979年，美国学者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

思在《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中提出了尊重自主原则、

有利原则、不伤害原则和公正原则。医学伦理四原

则被称为原则主义方式。本文把原则主义提出的

知情同意称为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模式。目前，原则

主义知情同意模式中异种器官移植是怎样进行

的？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模式是否有利于异种器官

移植的发展？本文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二）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模式及其问题

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指出，知情同意

具有两层含义：知情同意是个人对医疗干预或参加

医学研究的一种自主授权；知情同意符合同意的社

会规范，即在诊断、治疗或研究之前，必须获得患者

或受试者在法律上或制度上的有效同意［5］。知情同

意内容分为信息要素、能力要素和决策要素。根据

知情同意内容进行细化：信息要素细化为信息的告

知和信息理解；能力要素细化为有自主决策能力和

没有自主决策能力；决策要素细化为个人自主决策

模式和家庭自主决策模式。

原则主义知情同意能更好地维护患者的利益，

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更好地保护患者，减少风

险；第二，患者能自主选择是否进行治疗或研究，体

现了自我的尊严和个人价值；第三，阻止医疗治疗

或研究行为滥用，防止被欺骗、诱导、剥削等；第四，

有利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加公众对临

床治疗和研究的信任；第五，锻炼患者的自我管理

能力；第六，患者不被他人支配；第七，患者个人的

完整性。原则主义知情同意的目标是尊重人的信

息权，加强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并避免欺骗和胁迫

的操纵形式［5］。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提高了患者的自

主权。

针对医学伦理四原则的不足之处，原则主义提

出了一些解决方式。首先，医学伦理四原则比较抽

象，异种器官移植的开展需要考虑具体情况，原则

主义的解决方式是通过细化，把原则细化为规则。

其次，医学伦理原则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原则之间

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原则主义解决方式是进行排

序，根据具体情况对原则进行重新排列。《赫尔辛基

宣言》中要求医生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异种器

官移植，维护患者的利益是首要原则，然后才考虑

知情同意等其他原则。最后，原则主义通过反思平

衡方式，在理论、原则和案例之间来回思考，如果理

论、原则和案例能融贯一致，那么道德决策是符合

伦理的。功利主义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

则，即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可以让小部分人

的利益受到伤害。道义论中康德提出“把人作为目

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因

此，异种器官移植既要为了将来患者的利益，同时

也要考虑现今参与异种器官移植患者的利益和自

主选择，把有利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和公正原则等

结合起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考虑患者进行异

种器官移植是否符合伦理。原则主义在内部调整

医学伦理四原则，通过细化、权衡和反思平衡的方

式解决医疗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然而，在异种器官移植实践中，原则主义知情

同意模式出现了以下问题。第一，原则主义知情同

意要求医生全面告知异种器官移植的所有信息，患

者完全理解医生告知的信息，由于异种器官移植情

况十分复杂，原则主义知情同意的信息告知和信息

理解无法真正实现；第二，需要进行异种器官移植

的危重疾病患者因为疾病影响或者自身理解能力

低，使得患者自主能力不足，而原则主义知情同意

中原子式个体，让医生、患者和家属等没有联结，异

种器官移植的患者决策存在问题；第三，在原则主

义知情同意模式中，医生只是遵守“正当行动”，导

致患者感受被忽略，容易出现医患矛盾冲突。而

医学伦理学仅有抽象的原则是不够的，在医学实

践中伦理需要关注患者的具身感受和体验［6］。为

了促进异种器官移植医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本

文结合原则主义知情同意要素，从关系伦理角度

提出的两种不同关系，尝试建立知情同意关系伦

理模式。

二、知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

（一）关系伦理模式

关系伦理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陌生人之间的

关系，比如医患关系、研究人员与受试者之间的关

系；第二种是亲属之间的关系，比如患者与家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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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区分了“我—你”（I⁃
Thou）关系和“我—它”（I-It）关系。“我—你”是平等

的关系，承认和接受他者的差异；“我—它”是对象

关系，把“它”作为利用的对象，达成目标的工具［7］。

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建立在“我—你”平等的基础上：

医生在遇见患者、关注患者、与患者互动中，尊重患

者；患者回应医生，信任医生，积极配合医生。马

丁·布伯“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适合陌生人

之间当代社会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中体现了“我—它”和

“我—你”的关系伦理。在“我—它”关系中，异种器

官移植试验性治疗医生对患者症状、体征、检查结

果和潜在病理进行分析，把患者作为对象对待，注

重客观分析疾病情况。医生采用标准化的形式处

理复杂的医疗过程，使用统一的医学语言进行精确

诊断。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作为中介，修改猪肝的基因，插入人的基因，来实现

减少免疫排斥的功能，属于“我—它”关系。只有通

过“我—它”关系才能认识自然科学，医学科学成就

才能实现［8］。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

对疾病治疗的精确性和医疗效果。因此，异种器官

移植试验性治疗中“我—它”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

为它们提供了生活中的秩序和一致性［9］。

但是，只有“我—它”关系的情况下，医生会过

度关注异种器官移植的技术，忽视患者对疾病的理

解和感受，导致医生与患者关系疏远。因为“我—

它”不是直接关系，在“我”认识“它”的过程中需要

借助中介手段，这导致我们迷失在中介中，忘记我

们与世界的密切联系［10］。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疏远，应该进入“我—你”关系。“我—你”关系

是相互的对话，把他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与“你”相遇，

“你”相对于我而言是不可分离的。“我—你”关系是

一种具有直接性、交互性和在场性的相遇关系［7］。

医生在保持自己的同时接受患者，肯定患者作为他

者的存在。患者有自己的希望、目标、恐惧、欲望、

意义和努力，以及其他重要的一切，这些因素对患

者来说是完全独特的。“我—你”关系中，医生将患

者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同情患者个人情况，使

患者获得心理支持［11］。

（二）知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

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的目的包括促进医

学知识进步和提高患者的生命健康水平。但是，这

两者存在冲突，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在促进医

学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对患者的伤害。

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冲突？

原则主义的知情同意方式强调个人的自主选

择。原则主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理论假设基础上，

即个人自由主义。异种器官移植患者作为受试者

的个体自由的选择。医生作为研究人员与患者作

为受试者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两者之间只能通

过原则的规范要求连接起来。原则主义知情同意

方式下，患者与家属之间的关系被切断，患者成为

原子式的个体，与家庭和社会很少有关联。由于医

生与患者、患者与家庭和社会的关联缺失，医患之

间无法建立真正相互理解的信任关系。原则主义

知情同意模式强调行为符合正当规范，可能导致医

生的行为被规则僵化，患者的声音被削弱。

在关系伦理视角下，知情同意把“我—它”和

“我—你”结合起来。医学通过“我—它”关系发展，

临床医学、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通过对“它”的认识

促使医学持续发展。医疗技术能力是治愈关系的

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12］。医学如果只注重

“我—它”关系，排除“我—你”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对待患者是把患者看作对象，

是有疾病的身体，只是作为“它”的存在。只有“我

—它”关系，即使医生治愈了患者的疾病，如果不尊

重患者个人的需求、情感、担忧等，仍然会导致患者

对医生的不满。

因此，关系最好的特征是“我—你”和“我—它”

之间的持续变化，对话者在持续的互动中构成了一

种关系的本质［9］。在传统的伦理观中，以疾病为中

心（“我—它”）与以患者为中心（“我—你”）两者是

对立的，非此即彼，而在关系伦理中，两者是可以相

互转化。医生在跟患者保持“我—你”关系的同时，

也会关注患者病情。“我—它”和“我—你”是两端，

医生要平衡“我—它”和“我—你”之间的关系。

三、知情同意关系伦理的信息要素

（一）关系对话中的信息告知

医生在异种器官移植复杂信息的告知过程中，

如果遗忘了“我—你”的本体关系，只注重“我—它”

关系会导致信息沟通出现问题。医生和患者见面

但不相遇，说话但不启示，听到但不倾听，两个同时

进行的独白伪装成对话［13］。异种器官移植的知情

同意告知，需要优先考虑“我—你”关系，而不是“我

—它”关系，在“我—它”单向直线关系下补充“我—

你”相互对话关系。医生与患者进行对话，了解患

者的价值观，告知患者异种器官移植手术可能导致

患者未来生活的变化，尊重患者的选择。

异种器官移植具有不确定性，包括免疫排斥、

凝血紊乱、炎症反应、感染风险和免疫抑制策略等

问题［14］。医生要让患者及其家属了解异种器官移

植复杂的信息。异种器官移植的知情同意信息内

容包括：异种器官移植预期益处；异种器官移植相

关的风险，动物源感染的不确定性，可能需要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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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治疗以及相关风险；详细说明预防措施的注意事

项，患者可能受到的医疗监管及估计持续时间；移

植相关的所有数据可供医疗监管机构查阅；异种器

官移植患者的责任；隐私保护；联系人信息；医务人

员或研究人员与异种器官移植相关的科研利益和

经济利益；明确声明患者可退出知情同意书的医疗

干预，但不能退出先前列出的责任。接受异种器官

移植的患者和与其有亲密接触的人群都有可能面

临病毒感染的风险，患者要同意将风险告知此类人

群［15］。与异种器官移植患者密切接触的人要承担

安全义务，可以通过单独的程序，在附加知情同意

书上被要求接受长期监控［16］。通过“我—它”关系，

医生详细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异种器官移植的相关

信息。

除了“我—它”关系，医生还要与患者建立“我

—你”关系。医生在信息告知过程中，不断努力建

立与患者的关系。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有个人的

希望、目标、恐惧等对其重要的因素。“我—你”是一

种对话关系，医生与患者沟通是相互的。通过访谈

或者测试评估等，医务人员确保患者真正理解异种

移植的信息。由于没有其他治疗方式可以选择，面

临死亡，患者及其家属可能盲目相信异种器官移植

的受益，忽视异种器官移植的风险。可以设置“冷

却期”，在多次沟通后让患者真正了解风险和获益

的情况［17］。在知情同意信息告知过程中，医生和患

者进行“我—它”关系和“我—你”关系的相互转换。

（二）促进患者对信息的理解

医生提供异种器官移植的信息，并积极促进患

者理解相关信息。医生尊重患者信仰，对于有宗教

信仰的患者来说，移植猪的器官可能会与信仰相冲

突。医生认识到患者的宗教信仰背景，并与异种器

官移植结合起来考虑，尊重患者独特的个体，确保

患者满意度最大化同时异种器官移植健康获益最

大化。

异种器官移植的情况十分复杂，可能出现各种

影响患者自主能力的情况。医生充分理解患者，倾

听患者，将患者疾病和患病体验结合起来，在尊重

患者选择的基础上帮助患者做决策。医生不仅应

该意识到语言交流如何影响患者关系，而且医生的

姿势、手势、面部表情、眼神交流和其他非语言线索

同样可能影响患者［18］。医生根据关系的情况动态

调整“我—它”和“我—你”的互动。医生在信息告

知过程中，倾听患者对异种器官移植的感受、想法

和担忧等。医务人员给患者发放异种器官移植相

关信息的手册和播放视频，帮助患者了解异种移植

试验性治疗方案的风险与受益的信息，促使患者做

出合理决策。

在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中，患者由于文化能力限

制，无法理解自己的身体现状、参加研究的风险及

知情同意的内容，而家属根据患者的利益提供建

议［19］。异种器官移植试验性治疗中患者由于疾病、

文化和理解能力上可能存在不足，无法准确接收和

理解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参与可以帮助患者

更好地理解信息。

四、知情同意关系伦理的能力要素

知情同意的能力要素是指个人具有理解和表

达同意的能力，并能做出自愿的决定。尊重自主原

则中提出了知情同意的具体要求，即有行为能力的

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情，而有不受控制性影响的自由。

（一）自主的决策能力

对于患者的自主决策能力，传统的医学伦理学

视角上，医生和患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患者

是作为原子的个体存在。近代启蒙思想家把“我”

作为一个独立的、实质性和理性的实体。在“道德

异乡人”的情况下，原子式的个体可能存在不能理

解对方的价值观，进而无法沟通交流。虽然处于

“道德异乡人”的情况下，医生意识到患者的价值

观，但是医生无法让患者相信自己的观点，患者也

无法接受医生的观点，医生只能选择包容。

而在关系伦理中，关系先于个体存在。“我”不

是单独的个体，人总是与周围的世界联系，因此，“我”

只能与世界有关才有意义。“关系本体论”认为“本体

乃关系”，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由关系而出［10］。关系伦

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关系作为先于个体的

本体存在。医生与患者是平等的关系，同时把关系

作为先于个体的医生与患者的存在。

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异种移

植的相关信息，而且要让患者及其家属充分理解信

息。汤姆·比彻姆和詹姆士·邱卓思认为，如果无知

会阻碍知情同意，那么通过告知不受欢迎的信息来

促进自主，也许是应当允许的，甚至还可能是一种

义务［20］。医务人员有义务促进患者的知情同意，积

极帮助患者理解疾病相关信息，让患者理性地做出

决策。

根据积极自主的标准，医生要努力促进异种器

官移植患者及其家属的自主选择。目前来说，由于

异种器官移植既不属于临床研究，也不属于临床标

准治疗，而是一种试验性治疗的方式。当患者选择

参加异种移植的试验性治疗但不理解是治疗还是

研究的时候，医生应该帮助患者及其家属真正理解

研究与治疗的区别，并了解试验性治疗方式。

（二）对无知情同意能力患者产生的伦理争论

《赫尔辛基宣言》中第 20条规定：“仅当研究是

出于弱势人群的健康需求或卫生工作需要，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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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非弱势群体中开展时，涉及这些弱势群体的

医学研究才是正当的。”［21］如果根据《赫尔辛基宣

言》临床研究伦理规范，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研究

可以让有理性能力的成年患者参加，那么就不能对

弱势群体展开。异种器官移植的试验性治疗的患

者应该是有理性能力的成年人。儿童没有表达知

情同意的理性能力，不能在儿童身上进行异种器官

移植。有学者指出，由于供体心脏严重缺乏，同种

异体移植会优先选择预后更好的患者，因此最先考

虑在难以匹配到合适的同种异体心脏供体的婴幼

儿中开展异种器官移植［22］。

无知情同意能力患者是否能够进行异种器官

移植，学者们具有不同的观点。如何做才能维护无

知情同意能力患者的最佳利益？生命伦理学家恩

格尔哈特提出重叠共识，在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

权和生存权的基础上，允许有限度但基本充分的个

人自由［23］。如果异种器官移植对无法表达同意婴

幼儿患者具有医学上有利的治疗效果，能提高患者

生命质量，减少痛苦，那么在得到患者家属知情同

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婴幼儿患者

具有生命健康权利，在没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情况

下，进行异种器官移植是维持生命的方式。但是，

如果通过评估异种器官移植在科学和伦理上对无

法表达同意的婴幼儿患者风险超过获益，就不能进

行异种器官移植。

五、知情同意关系伦理的决策要素

患者具有理性能力是前提条件，在充分知悉并

理解异种器官移植的相关信息之后，自愿做出是否

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的决策。异种器官移植之前，医

务人员与患者进行多次沟通交流。关系伦理反应

动态的人类经验，在人与人相遇的境遇下，直接的、

即时的关系。在关系伦理视角下，思考以下问题：

患者是否完全自愿进行异种器官移植？由于异种

器官移植会有异种病毒传染的风险，与同种异体器

官移植不同，患者家属及其他密切接触人员是否具

有知情同意权？患者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后，他能否

退出异种器官移植监控？

（一）患者自主决策

患者充分知道并理解了异种器官移植的相关信

息，自愿表达同意或者拒绝进行异种器官移植。在康

德看来，自主的个体是理性的个体，自主是理性人自

由的选择。康德的自主个体强调个人的独立性。而

关系是相互的，即人生活在相互性之中，人不能忽视

自身之外的存在，必须倾听自身之外的声音［24］。因

此，在“我—你”关系中，患者进行决策一方面保持个

人自主性，另一方面与医生、家属等他人相遇。

未来开展异种器官移植临床研究，按照《赫尔

辛基宣言》的规定，患者应该可以随时退出研究。

但是，异种器官移植可能导致异种病毒传染给人的

情况，对于异种器官移植不确定的情况，医生告知

患者，并与患者沟通协商。在“我—你”关系中，主体

间行动情感经验有具体的情境与情境的自觉［25］。异

种器官移植保障人类群体利益与公共安全优先［26］。

医生与患者共同决策，根据异种器官移植的问题和

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患者主动承担异种器官移植

的责任，患者可以退出研究，但是不能退出监管。

（二）家庭共同决策

家属是否可以参与异种器官移植的决策？“家

庭决策模式”主要以家庭的集体决策为主。关系伦

理把境遇先于外在的和绝对的伦理准则。生命伦

理四原则作为连接伦理理论和实践的中层原则，由

于原则之间相互冲突，需要通过反思平衡方法保持

融贯一致。医生完全根据原则行动会导致责任外

化，而不是成为内在的习惯。关系伦理注重关系，

而不仅仅是规则。比如，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可以

根据患者的价值观，采用患者本人签署或者家属签

署。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家庭分担患者的痛苦，并

且家庭负担患者的重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医

疗决策是由医生导向，以家庭为基础的决定［27］。中国

文化传统下，异种器官移植允许家庭决策作为个人

决策的补充。异种器官移植之前，医务人员与患者

沟通，是否愿意家庭成员参与决策。在中国儒家社

会里，家庭决策不仅尊重患者的自主，也关照家属

的自由和家庭和谐发展［28］。

首例基因编辑猪肝脏移植的71岁患者，由于肝

脏右叶有巨大肿瘤，仅依靠左肝叶无法维持生命，

家属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与患者共同做出决策，

同意进行移植手术。老年患者家属参与决策，成为

医疗行为及结果的承担者，与老年患者共担风险利

益，缓解老年患者的精神心理压力［29］。

（三）积极关系下的责任

由于异种器官移植不仅给患者自身带来风险，

而且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异种病毒感染的风险，所

以，异种器官移植的责任重大。原则主义知情同意

的责任来源于“正当行为”的规范要求，是已经确定

的外在责任要求。而异种器官移植的知情同意过

程无法完全预测和包括所有责任，医生与患者要在

具体情况下进行道德决策，承担责任。

关系伦理中，人在回应“他者”中产生责任，在

不确定性具体情境下承担责任。医生告知患者责

任包括以下方面：临床手术后定期进行检查；告知

研究人员未来地址和联系号码的变化；及时报告无

法解释的疾病；与亲密接触者交流要遵循规定的行

为准则；不得捐献血液、精子或其他体液和组织；死

亡后进行尸检；对家庭成员和亲密接触者进行教

·· 595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6期 总第125期

2024年12月

育，告知他们需要采取预防传染病风险的相关措

施，研究小组提供教育援助；向未来的医务人员告

知接受过异种器官移植；愿意接受公共卫生隔离；

当自己失去行为决策能力时，安排代理人继续履行

责任［30］。责任存在于当前具体情境下对他者的真

切回应之中，是对他者呼唤的回应［7］。通过关系的

确立，异种器官移植的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共同建

立积极的伦理责任。

六、小 结

从《纽伦堡法典》提出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知

情”和“同意”到现在，知情同意制度不断修改并适

应医学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未来开展异

种器官移植临床研究可能面临人畜共患传染性疾

病的风险，接受异种器官移植的患者，在知情同意

中被要求不能退出研究，接受终身监控，这与传统

知情同意中受试者可以退出研究的要求不同。因

此，本文根据异种器官移植出现的新问题，研究知

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

知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的定位并不是全新的知

情同意模式，而是对原则主义知情同意模式的补充。

“理性自我”的原则主义知情同意导致原子式的个人，

缺乏与他人的联系。在知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中，异

种器官移植的患者不是孤独的个体存在，患者得到并

回应医生以及家属等的关怀，这能更好地维护和保障

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强调“正当行动”

的原则主义知情同意使得责任是对规则的遵守，成为

外在的要求。异种器官移植知情同意关系伦理模式

不仅有“我—它”关系，更要有“我—你”关系，并在“我

—你”关系中展开对话，医生和研究人员承担对他人

的积极主动的内在责任感。关系伦理模式丰富了原

则主义知情同意的内容。

另外，“我—你”关系的对话还包括让公众参与

异种器官移植的科学、伦理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公

众充分理解异种器官移植的风险和利益，提高公众

在科学和伦理知识上对异种器官移植的认知，达成

异种器官移植的价值共识。对异种器官移植知情

同意关系伦理模式的研究，有助于医生与患者及其

家属之间、科学研究人员与公众之间建立信任的桥

梁。最后，异种器官移植中动物有道德地位，并拥

有动物福利。异种器官移植中人与动物的“我—

你”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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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consent for xenotranspla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ethics

MA Jing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ism of informed consent emphasizes“rational egoism”and“justified action”. The
“rational egoism”，where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exist as separate individuals，leads to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Justified action”makes people rely on external rules，leading to a weakening
sense of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 of the principlism of informed
consent through Martin Buber’s relational ethics. Martin Buber distinguishes between“I ⁃ It”and“I ⁃ Thou”，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alogi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tin
Buber’s relational eth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specific ethical challenge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xenotransplantation in terms of capacity，information，and decision ⁃ making factors.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xenotransplantation，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informed consent should operate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I ⁃
Thou”and“I ⁃ It”，with the relationship of“I ⁃ Thou”as the core to foster a sense of positive responsibility
toward others.

Key words：xenotransplantation；informed consent；relat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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